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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6/2021_2022_2010_E5_9B_

BD_E8_80_83_c26_646115.htm （一）给定资料 1．党政领导干

部问责制，就是特定组织或个人通过一定的程序追究没有履

行好份内之事的公共权力使用者，使其承担政治责任、道德

责任或法律责任，接受谴责、处罚等消极后果的所有办法、

条例等制度的总称。问责制虽然是源于西方党争的舶来品，

但在我国出现、建立和发展，却是是民主政治发展到一定阶

段的必然产物，反映了我国政治文明的进步。建立和完善党

政领导干部问责制，是实践“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制度

化举措，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法治政府、服务

政府、责任政府、廉洁政府的实现都有着重大意义。 2003年

非典期间，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在内的上

千名官员被问责，宣告我国正式启动问责制。其后，我国加

快了建立问责制的步伐。2004年2月，《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

条例（试行）》公布，明确写入了“询问和质询”、“罢免

或撤换要求及处理”等内容。2004年4月，中共中央批准实施

的《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对官员因涉及“工作严

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恶劣影响、对重大事故负有重

要领导责任”等应引咎辞职的相关情况进行了明确的规定。

国务院在2004年3月引发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中

明确规定：“行政机关违法或者不当行使职权，应当依法承

担法律责任，实现权力与责任的统一。”2005年4月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又进一步将行政问责法制化和规

范化。2006年初，国务院正式把建立和推行行政问责制列入



政府工作的议事日程，并专门召开电视电话会议，温家宝总

理再次要求加快建立以行政首长为重点的行政问责制度

。2007年4月4日，国务院第173次常务会议通过了《行政机关

公务员处分条例》。第十七届中纪委员第三次全体会议强调

，积极推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严肃追究给国家利益，公

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造成严重损害的行为。2009年3月召开

的国务院第二次廉政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发表重要讲话

，要求推进行政问责制度和绩效管理制度。 问责情形有七种

：决策严重失误，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因工作失

职，致使本地区、本部门、本系统或者本单位发生特别重大

事故、事件、案件，或者在较短时间内连续发生重大事故、

事件、案件，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政府职能部门

管理、监督不力，在其职责范围内发生特别重大事故、事件

、案件，或者在较短时间内连续发生重大事故、事件、案件

，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在行政活动中滥用职权，

强令、授意实施违法行政行为，或者不作为，引发群体性事

件或者其他重大事件的；对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处置失当，

导致事态恶化，造成恶劣影响的；违反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有

关规定，导致用人失察、失误，造成恶劣影响的；其他给国

家利益、人民生命财产、公共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

响等失职行为的。 问责方式有：责令公开道歉、停职检查、

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 问责对象有：中共中央、国务

院的工作部门及其内设机构的领导成员；县级以上地方各级

党委、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领导成员，上列工作部门内设机

构的领导成员。 其他适用人员：乡（镇、街道）党政领导成

员，县级以上党委、政府直属事业单位以及国有企业、国有



金融企业领导人员。 问责后果：受到问责的党政领导干部，

取消当年年度考核评优和评选各类先进的资格。引咎辞职、

责令辞职、免职的党政领导干部，一年内不得重新担任与其

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 2．因处置“6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